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经理恢复履行职责的公告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全球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经理郝黎黎女士已结束休假，于2023年05月25日起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务。
上述事项将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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